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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5年6月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根

据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二十六条中关于“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

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2日内发出股东大会

补充通知，通告临时提案的内容”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二十四条中关于“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

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可以随时通过电话或者其他口头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但召集人应当在会议上做出

说明”的规定，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6月4日以专人、传真和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董事。 至2015年6月6

日下午15：00时，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传回表决票,�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股东北京康博恒智科技有限公司提出的《关于变更上市公司土地资产剥离的承

诺完成时间的提案》，同意将该提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结果：6票同

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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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

提示性公告及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完整和准确，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

大遗漏。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2015年6月16日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

会，有关公告详见2015年5月2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5年6月4日，公司股东北京康博恒智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53,654,164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9.87%），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关于提请将<变更上市公司土地资产剥离的承诺完成时间的提

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函》。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北京康博恒智科技有限公司提交的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后附北京康博恒智科技有限公司提出的《关于变更上市公司土地资产剥离的承诺完成时

间的提案》。 特此公告增加临时提案后的股东大会召开方式、时间、地点和议题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4年度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15年6月16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2015年6月15日—2015年6月1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时间为2015年6月1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15日15:00至2015年6月16日15:00的任意时间。

4、股权登记日：2015年6月9日（星期二）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 公司股东应在本通知列明的有关时限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

票结果为准。

6、出席会议人员

（1）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 在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15年6月9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7、召开地点：陕西宾馆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及报告事项

（一）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董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2、审议《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审议《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4、审议《2014年年度报告》

5、审议《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6、审议《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5年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7、审议《监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8、审议《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9、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10、审议《关于公司运用日常流动资金开展结构化收益业务的议案》

11、审议《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

银行西安分行融资贰亿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12、审议《关于变更上市公司土地资产剥离的承诺完成时间的提案》

（二）会议报告事项：

听取独立董事作《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1、有资格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或法人单位证明（受委托人本人身份

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授权委托书）出席会议。

2、登记地点：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1号都市之门A座14层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

续，异地股东可以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3、登记时间：2015年6月10日-6月12日

4、登记方式：拟参会股东可以在登记时间到公司登记，也可以通过传真、现场确认的方式进行登记。

委托投票代理书需于2015年6月12日上午12时前，备置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为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深市股东的投票代码为“360693” 。

2.投票简称：“华泽投票” 。

3.投票时间：2015年6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华泽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本议案，以1.00元

的价格予以申报，如下表：

议案序号 表决事项 对应申报价格

0 总议案 100.00

1 董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1.00

2 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0

3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3.00

4 2014年年度报告 4.00

5 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5.00

6 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5年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6.00

7 监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7.00

8 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8.00

9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9.00

10 关于公司运用日常流动资金开展结构化收益业务的议案 10.00

11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陕西华泽镍钴金属

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西安分行融资贰亿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11.00

12 关于变更上市公司土地资产剥离的承诺完成时间的提案 12.00

注：对于总议案 100.00�元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3）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议案表决意见

对应“委托数量” ：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4）对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得撤单。

（5）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6月15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5年6月16日下午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4年9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3.股东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五、注意事项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六、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9-88310063-8016

联系传真：029-88310063-8013

联 系 人：刘斌

联系地址：西安市锦业路1号都市之门A座14层 邮政编码：710065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会议回执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六月八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代表本

单位（个人）出席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具体表决意

见如下：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0 总议案

1 董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2 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4 2014年年度报告

5 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6

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5年财务审计机构

的议案

7 监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8 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9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10

关于公司运用日常流动资金开展结构化收益业务的议

案

11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陕西华

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西安分行融资贰

亿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12

关于变更上市公司土地资产剥离的承诺完成时间的提

案

注：1、《表决意见》的“同意” 、“反对”或“弃权”栏内用“√” 表示意见。

2、对某一议案，不能既在“同意”栏内打“√” ，又在“反对”或“弃权”栏内打“√” ，否则视为无效

委托。

3、表决意见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均视为无效委托。

委托人： 委托人营业执照/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委托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2：会议回执

送达回执

致：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本单位（本人）拟委托代理人（亲自）出席公司于2015年6月16日（星期二）下午14:00召开的

2014年度股东大会。

股东名称（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营业执照（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证券账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股数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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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5年6月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根

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

行》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二十六条中关于“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

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2日内发出股东大

会补充通知，通告临时提案的内容” 的规定，公司于2015年6月4日将全部会议材料以专人、传真和电子

邮件等方式提交给全体监事。 至2015年6月6日下午15：00时，监事会3名成员传回表决票。

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股东北京康博恒智科技有限公司提出的《关于变更上市公司土地资产剥离的承

诺完成时间的提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康博恒智持有公司股票53,654,16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9.87%，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有关增加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的规定；康博恒智关于上市公司土地资产剥离的承诺是基于双方签署的资产交割协议基础上作出

的承诺，根据《重大资产出售的交割协议》第二条的约定，上市公司不承担该宗土地使用权变更过程中

的所有费用，亦不会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因此，康博恒智未能按承诺期限办理完成土地使用权变更不会

损害上市公司的股东权益。 康博恒智无法按照承诺期限完成土地资产使用权的变更登记是由于该宗土

地属历史遗留问题，至2014年12月31日，税务局核税尚在进行中，故导致康博恒智无法在承诺期限内完

成土地资产使用权的变更登记应属于资产过户条件尚不成熟，因此，康博恒智变更上市公司土地资产剥

离的承诺完成时间没有违背资产交割协议关于“双方应尽力在相关条件成熟时完成过户手续” 的约定。

综上所述，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将公司股东康博恒智提出的《关于变更上市公司土地资产剥离的承

诺完成时间的提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O一五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312

证券简称：三泰控股 公告编号：

2015-064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期及预留授予

第二个期股限制性股票解锁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合计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4,402,323股（自上期解锁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为7,210,238股，2014年10月部分股权激励对象参与配股后为8,571,731股，2015年5月22日回购注销

341,832股后为8,229,899股，2015年6月2日实施2014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7.5股后为

14,402,323股），涉及95名激励对象，占公司总股本的1.8632%。

2、本次解除14,402,323股限售限制性股票分为两部分。 其中2012年5月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首次授予第三期限制性股票解锁13,047,5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879%，涉及90名激励对象，发

行时承诺持股期限36个月， 本次解锁后剩余首次授予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0股；2013年5月30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预留授予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解锁1,354,7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753%，涉及5名

激励对象，发行时承诺持股期限24个月，本次解锁后剩余预留授予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0股。

3、本次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14,402,323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9,947,449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1.2868%。 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2015年6月9日。

4、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1、2011年12月20日，公司开始筹划股权激励事项。

2、2012年1月13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股权激励备案文件。

3、2012年2月2日，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并公告。

4、2012年4月25日，公司召开了201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股权激励计划。

5、2012年5月21日，会计师对限制性股票认购情况出具了验资报告，确认102名激励对象认购公司

限制性股票846.95万股。

6、2012年5月25日， 首期限制性股票846.95万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毕授予登记手续。

7、2012年5月30日，首期限制性股票846.95万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8、2013年3月13日，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确定，2013年3月13日为向6名激励对象授

予预留80万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

9、2013年5月13日，公司召开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由于左贤忠等4名首次激励对象辞

职以及公司未达到第一次解锁业绩条件而回购注销2,782,350股限制性股票事项。

10、2013年5月28日，预留80万股限制性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

毕授予登记手续。

11、2013年5月30日，预留80万股限制性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12、2013年6月27日，公司上述回购注销事宜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

毕相关手续。

13、2014年4月11日，公司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回购注销李功园、王涛、昝莉萍、王

坚4名已辞职首次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225,207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尚在办理中。

14、2014年6月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锁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

议案》、《关于核实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锁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

象名单的议案》，确认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锁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同

意解除符合解锁条件的94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及预留授予的6名激励对象的第一

期共5,608,767股限制性股票的锁定。

15、2015年3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同意

公司对安成平、蔡汶君、徐一博、王长余、陈建明等5名对象合计持有341,832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进行回购并注销。

16、2015年4月14日，公司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对安成平、蔡汶君、徐一博、王长余、

陈建明等5名对象合计持有341,832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并注销。

17、2015年5月22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安成平、蔡汶君、

徐一博、王长余、陈建明等5名对象合计持有341,832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18、2015年6月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及预留授予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

议案》、《关于核实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及预留授予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

象名单的议案》，确认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及预留授予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同

意解除符合解锁条件的90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及预留授予的5名激励对象的第二

期合计95名激励对象持有的14,402,323股限制性股票的锁定。

二、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本次解锁的锁定期已届满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

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自首次授予之日（即2012年5月11日）起12个月为禁售期；预

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在该部分股票授予日起满12个月且首次授予日起满24个月期间为禁售期。 禁售期

内，激励对象通过本计划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将被锁定不得转让。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禁售期后36个月

为解锁期，在解锁期内，在满足本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时，激励对象分三次申请标的股票解锁，自首次授

予日起12个月后至24个月内、24个月后至36个月内、36个月后至48个月内可分别申请解锁所获授限制

性股票总量的30%、30%和40%。 2012年5月30日，首期限制性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在该部分股票授予日（即2013年3月13日）起满12个月且首次授予日起满24

个月后，激励对象分两次申请标的股票的解锁，即自首次授予日起24个月后至36个月内、36个月后至48

个月内可分别申请解锁所获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50%、50%。 2013年5月30日，预留限制性股票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

截至 2015年5月30日，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期及预留部分授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锁

定期均已届满。

三、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及预留授予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情况

（一）公司业绩考核条件

解锁业绩条件 是否达到解锁条件的说明

1、解锁业绩条件

（1）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三次解锁条件：2014年

的净利润不低于10,000万元，且截至2014年12月31日归属

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2%；

（2）预留部分第二次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锁业绩条件与

上述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次解锁条件一致。

上述净利润与净资产数据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和未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两者较低的为准。 如果公司当年发生

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行为，则新增加的净资产及对应净

利润额不计入当年净利润净增加额和净资产的计算。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1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再

融资损益后）为139,439,296.26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和再融资损

益的净利润为117,492,614.16元；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扣除再融资损益后)为15.69%，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和再融资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为13.22%，均达到解锁业绩目

标。

因此，2014年业绩实现情况满足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及预

留授予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

2、其他业绩相关条件

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起至第三次股票解锁前期

间，各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首次授予日前最近

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2014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再融资损益后）为139,439,296.26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和再融资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17,492,

614.16元；2013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86,570,321.11元，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88,

998,470.99元；2012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56,656,033.74元，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为51,714,938.20元，均高于首次授予日前最

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为负，满足

解锁条件。

（二）其他考核条件

其他解锁条件 是否达到解锁条件的说明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

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

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公司发生上述情形时，不得向激励对象授予标的股票，且本股

权激励计划同时终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3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的；

（2）最近3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

处罚的；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情形的；

（4）激励对象在本计划实施前一年度的绩效考核中不合格；

（5）公司独立董事、监事。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

件。

3、激励对象上一年度考核符合《201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办法》对激励对象的考核要求。

经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考核，本次考

核的95名激励对象在2014年度绩效考

核均合格，且符合其他解锁条件，可解

锁的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公司及经营业绩、95名激励对象及其个人绩效考核等情况均满足解锁条件，公司首次授

予第三期和预留授予第二期的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四、本次解除锁定的限制性股票基本情况

本次解除锁定的限制性股票基本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解锁批次 可解锁比例

本次解锁人数

/人

本次解锁数

量/股

剩余未解锁

数量/股

本次解锁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首次授予

部分

首次第三个解

锁期

40/

(100-30-30)

90 13,047,566 0 1.6879%

预留授予

部分

预留第二个解

锁期

50/(100-50) 5 1,354,757 0 0.1753%

合计 ——— ——— 95 14,402,323 0 1.8632%

注：鉴于公司2012年度业绩指标未达到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

件， 首次授予对象持有的30%的限制性股票已按规定回购并注销，2013年度业绩达标首次授予第二期

解锁30%限制性股票和预留部分第一期解锁50%限制性股票， 故本次首次授予部分和预留授予部分解

锁比例分别为40/(100-30-30)和50/(100-50)� 。

五、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存在差异情况说明

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六、董事会薪酬及考核委员会核实意见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

了核查，认为：本次考核首次授予的90名激励对象及预留授予的5名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 1-3�号》及公司《201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等的相关规定，在考核年度2014年内均考核合格，且符合其他解锁条件，可解锁的激励对象的资

格合法、有效。

七、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及预留授予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

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我们认为：本次董事会同意首次授予90名激励对象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及预留

授予5名激励对象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解除锁定的决定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

《股权激励备忘录 1-3�号》及公司《201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的相关规定，激励

对象符合解锁资格条件，其作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公司及其经营业绩、符合激

励对象条件的个人绩效考核等情况均满足解锁条件， 公司首次授予第三期和预留授予第二期的限制性

股票解锁的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办理上述限制性股票解锁的相关事宜。

八、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 确认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期

和预留授予第二期的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同意解除符合解锁条件的90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及预留授予的5名激励对象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锁定， 本次合计解除上述95名

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14,402,323股，并同意办理上述限制性股票解锁相关事宜。

九、律师意见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次解锁条

件及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锁条件已满足，公司已经履行了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的相关程序，尚待董

事会确认激励对象提交的解锁申请后，统一办理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事宜。

十、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股份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 2015年6月9日。

(二)本次解锁数量为14,402,323股，涉及激励对象95名，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8632%。 本次实际可

上市流通数量为9,947,44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2868%。

(三) 其中本次解除2012年5月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首次授予第三期限制性股票解锁13,

047,5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879%，涉及90名激励对象，发行时承诺持股期限36个月，本次解锁后剩

余首次授予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0股。 首次授予第三期限制性股票解锁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现持有限制

性股票数

（股）

本期可解锁限制性

股票数（股）

剩余未解锁限

制性股票数

（股）

本次解锁股

票中实际可

上市流通数

量（股）

1 罗安 副总经理、技术总监 844,526 844,526 0 0

2 夏予柱 董事、财务总监 844,525 844,525 0 0

3 陈延明 董事、总经理 1,182,338 1,182,338 0 0

4 贾勇 董事、董事会秘书 844,525 844,525 0 0

5 其余86人

核心技术（业务）人

员

9,331,652 9,331,652 0 9,331,652

合计 90人 13,047,566 13,047,566 0 9,331,652

(四) 其中本次解除2013年5月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预留授予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解锁1,

354,7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753%，涉及5名激励对象，发行时承诺持股期限24个月，本次解锁后剩

余预留授予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0股。 预留授予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解锁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现持有限制

性股票数

（股）

本期可解锁限制性

股票数（股）

剩余未解锁限

制性股票数

（股）

本次解锁股

票中实际可

上市流通数

量（股）

1 刘禾 副总经理 738,960 738,960 0 0

2 蔡长春

核心技术（业务）人

员

105,565 105,565 0 105,565

3 余立志

核心技术（业务）人

员

87,971 87,971 0 87,971

4 曾传琼

核心技术（业务）人

员

105,565 105,565 0 105,565

5 白学川

核心技术（业务）人

员

316,696 316,696 0 316,696

合计 5人 1,354,757 1,354,757 0 615,797

注：

1、公司于2012�年7月13日实施了每10股派0.95444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的2011年利润分配方

案。

2、 公司于2013年7月8日实施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010777元人民币 （含税）， 每10股转增

10.10777股的2012年利润分配方案。

3、公司于2014年4月25实施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8元（含税）的2013年利润分配方案。

4、 公司于2015年6月2日实施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00元（含税）， 每10股资本公积转增7.5股的

2014年利润分配方案。

5、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激励对象中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陈延明、贾勇、夏予柱、罗

安、刘禾）所持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为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剩余75%股

份将继续锁定。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上述限制性股票解锁前的产生的现金分红由公司代收，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

将根据激励对象所属批次按实际情况将由公司代收的上述年度权益分派产生的现金红利派发到激励对

象个人。

特此公告。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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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根据《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于2015年6月5日（T+2日）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10栋主持

了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

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

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3

”

位数

930 430 610

末

“

4

”

位数

3286 5786 8286 0786

末

“

5

”

位数

11946 31946 51946 71946 91946

末

“

8

”

位数

05829046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

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39,600个，每个中签号码

只能认购500股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6月8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根据《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

次股票发行的发行人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5日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

棠厅主持了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

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

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3

”

位数

029

，

529

，

373

末

“

4

”

位数

2759

，

7759

末

“

5

”

位数

84638

，

97138

，

72138

，

59638

，

47138

，

34638

，

22138

，

09638

，

27481

末

“

6

”

位数

415321

，

915321

末

“

7

”

位数

5922356

末

“

8

”

位数

15303733

凡参与本次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33012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00股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6月8日

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南京音飞储存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公告》， 发行人南京音飞储存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和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5 日（T+2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

酒店四楼海棠厅主持了南京音飞储存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

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3”位数 088，588

末“4”位数 4301，6301，8301，2301，0301

末“5”位数： 19500，39500，59500，79500，99500，48048，98048

末“6”位数： 505972，755972，255972，005972

末“7”位数： 1184251，0481808，1102552，0301308

凡参与网上申购南京音飞储存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

码。 中签号码共有 22,50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00�股南京

音飞储存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A股股票。

发行人：南京音飞储存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

6

月

8

日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6

月

5

日

(T+2

日

)

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阜新德尔汽车

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中签摇

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

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三

”

位数

：

052 252 452 652 852

末

“

四

”

位数

：

0437 2437 4437 6437 8437 4107 6607 9107 1607

末

“

五

”

位数

：

85188 35188 30475

末

“

六

”

位数

：

973439 173439 373439 573439 773439

末

“

七

”

位数

：

1265372 4044947 0953296 6162513 2744549 7198987

5733590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

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45,000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6月 8日

北京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北京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州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5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北京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

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3

”位数

966 466 137

末“

4

”位数

6332 8332 0332 2332 4332

末“

5

”位数

79621

末“

6

”位数

108556 358556 608556 858556

末“

7

”位数

0041593 6877543 5119976 3785215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北京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

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30,006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北

京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北京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6月 8日

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主承

销商）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5

日上午在深圳

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3

”

位数

434 634 834 034 234

末

“

4

”

位数

4932 9932

末

“

5

”

位数

12960 32960 52960 72960 92960 50172

末

“

6

”

位数

327888 827888 508072

末

“

7

”

位数

1852973 4843655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

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26640

个，每

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

A

股股票。

发行人：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6月 8日


